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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茲提述中國潤東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關於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疫情」）爆發對審核程序之影響的公告。 

 

由於COVID-19疫情持續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爲遏制COVID-19疫情在中國內地實

施的限制仍未解封，導致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日常業務營運尚未完全恢復。有關旅遊限制亦

使本公司的審核及報告過程出現困難，導致本集團難以取得所有所需銀行及金融機構的支持

性文件，以致進一步推遲本公司核數師現場工作及整體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因此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之審核程序尚未完成。 

 

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未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規定，

於不遲於其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刊發其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二零一九年年報」）。同時，本公司亦未能根據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發佈的「有關在COVID-19大流行下刊發

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進一步指引」），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即

進一步指引所訂明的延遲的報告期限）刊發其二零一九年年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將盡其合理努力刊發其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其二零一九年年報，並將在任

何情況下於中國內地解除因 COVID-19疫情而實施之出行限制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審核程序後盡快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延遲刊發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九年年報。 

 

倘在完成審核程序以及刊發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九年年報方面有任何其

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潤東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鵬 

 

中國上海，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Mei Jianping先生、李港衛

先生、肖政三先生及李鑫先生。 

 


